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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后期
我国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探讨

张茂林

摘要从我国扶贫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农村贫困迅速减轻，以及城镇贫困日趋严
重而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构成和形

成贫困的多方成因，并依据城镇贫困形成的过程性和人群的低素质性两大基本特征，
讨论了消除城镇贫困必须实现扶贫工作的三大转变和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

作者张茂林，男，1966年8月生，硕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

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比重逐年提高，这与农村贫困人口数
量迅速减少，比重大幅度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采取更

为行之有效的扶贫攻坚措施，是实现本世纪末消除绝对贫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一、反贫困战略重点在农村：农村贫困迅速减轻

在我国，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解困工作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为止，反贫困战略
的实旋已经走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虽然说三个阶段扶贫方式、措施、力度等各不相同，但
是整个反贫困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却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反贫困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

在广大的农村。经过近20年(1978年--1996年)的艰苦奋斗，反贫困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农村贫困迅速减轻，绝对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迅速减少至1995年的6500万人。
1．1978 1985年。国家在实旅改革开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扶贫工作。1982年，党中

央国务院将全国集中连片最为贫困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作为“三西”专项建设
列入国家计划，标志着扶贫工作由分散的生活救济型向区域性开发扶贫型的重大转折，反贫困

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期末的1．25亿，下降了50％，平
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也由3l％下降为14．8％。
2．1986 1993年。全国性扶贫开发工作全面展开。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贫困地

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优惠政策，以县为单位确定国家的扶贫重点，

成为按区域实施反贫困战略的基础。国家确定了328个重点贫困县，省、自治区确定的贫困县
371个，共有699个贫困县得到了各方面的扶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又减少了近1／3，由1．25

亿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降到1993年的8．8％。

3．1994年迄今。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农村贫困发起最后攻击。计划到2000
年，全社会动员，最后解决国家目前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的贫困问题。到1995年底。农村

绝对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为6500万人。

可见，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由于反贫困战略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使农村地区的
反贫困斗争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共减少1．85亿人，由占世界贫困人口总
数的1／4迅速减少到1／20。农村贫困显著减轻，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非但

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说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是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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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成就。

二、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城镇贫困不断加剧
尽管我国的反贫困斗争在农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我国政府正式承认的绝对贫困人

口是居住于农村的6500万人12，同时‘圜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也是针对农村贫困制定的，未
把城镇贫困问题列入政府反贫困的具体计划之中，但是城镇的绝对贫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
容否认，也无法否认【2J。进入90年代以后，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在逐渐上升。据有关资料分

析，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已由80年代中期的1％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左右[3】，总数达到1200

～1500万人，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已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在2000年消除我国
的绝对贫困问题，不仅要给予农村贫困人口极大的关注，同时还要关注城镇上千万的城镇绝对
贫困人口。

城镇贫困状况是不容回避的。据1993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抽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显示，我

国城镇约有370万户、12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之中，占城镇总户数的5％。城镇贫困人
口的贫困程度表现为：①收入水平低，1994年全国城镇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为194．7元，

而贫困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只有88．25元，低于平均水平54．7％；②收支倒挂，贫困家庭月人
均生活费支出98．59元，赤字10．34元，需动用储蓄或借贷来弥补；③恩格尔系数高，贫困家庭

月人均用于食品开支为58．30元，恩格尔系数为59．1％，处于绝对贫困境地[4】。另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截至1995年底，全国城镇贫困人口达到1500万人。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城镇贫困人口等同于城镇“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
无法定抚养人的社会救济对象。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城镇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也在扩大，城镇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我国城镇贫困人口
也在不断增加，城镇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再用“三无”标准来界定城镇贫困人口显然已经不适用
了。当然“三无”人员仍然是城镇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人大约有30万，所占城镇贫困

入口的比重不足3％。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主要由七个社会群体构
成[5]：①是城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自

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的亏损、停产和半停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

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他们构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有很高的比重。②是对物价上涨
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包括已经离退休的职工。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

价上涨很容易使他们沦为贫困人口。在城镇贫困人口中这部分人也占相当比重。③是因竞争
能力差而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

业青年等。④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由小康或富裕沦为贫困。⑤是偶发
因素如车祸、地震、洪水以及疾病等致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所造成的贫困者。⑥部分

无业人员如劳教、劳改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衣食无着的人员。⑦是
流入城镇务工不着或被辞退，无经济收入生活极端贫困的农民工。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
城镇贫困人群，但至今尚未被纳入城镇贫困人口的统计之列，也就未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网络

之中。

上述七类城镇贫困人口可分为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和进城农民工贫困人口两部分。根据周
天勇的研究，目前农民工贫困人口约1000万。若把农民工贫困人口计入城镇贫困人口，则城
镇贫困人口业已达到2500万人，其数量之大已经接近全国贫困人口(农村和城镇)总数的

30％；如果按照常规不计入农民工贫困人口，则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

18．78％，见表1。因此无论如何，我国目前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已相当

高，城镇贫困已不容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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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和世界不同地区贫困人口城乡构成(1995年)

注：④中国a指把1000万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贫困人口计入城镇贫困人口之中；

⑦中国b则不包括农民工贫困人口；

、③有关数据来自<人民日报>。1996年9月25日，第7版。

三、社会处于转型期：贫困成因来自多方

从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特征和变化特点看，城镇贫困成因来自多方面。①是改革

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经济结构高度化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
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下岗人员，他们收入降低，生活困难；加

上一些离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口，形成了城镇居民中新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和
原来救济标准偏低，使原有的那部分社会救济对象的生活更加困难。②收入分配不公。部分

行业、企业和个人靠不平等的竞争，甚至权力、投机和偷税漏税获取垄断或高额利润，导致居民
收入的日趋扩大。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部分低收入城镇居民因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快于

实际收入增长水平，致使居民实际收入处于不稳定的下降状态，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了贫困人口
的行列。④社会保障制度薄弱不完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滞后。社会救济和困难补助标准偏

低，救助范围窄；工资改革初期未能与物价上涨指数挂钩；企业改革中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等。
⑤家庭条件与个人素质较差。赡养系数高者、身体条件差者、文化程度低者以及一些好逸恶劳

和沾染不良嗜好者往往是贫困群体。⑥自然和意外事故。天灾人祸导致收入减少或丧失及消

费增加，也是造成城镇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⑦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镇。这种盲目流
动不仅会把农村中的贫困带到城镇中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农民盲目流动中增加了贫困。大

量低素质(与城镇居民相比较)农民流入城镇之后因找不到就业岗位而流落街头；即使能找到

一份工作，但其实际收入与所在城镇的生活所需费用距离较大，也成为贫困人口。如在深圳，
1993年劳务大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龙华某厂，90％
以上的农民工连加班费在内不足200元，工人加班工资仅0．4元／小时。E6]

四、反贫困战略及措施调整：走出城镇贫困包围圈

与农村贫困三大特征——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自然地理区域特征和民族阶层群体特征所
不同的是，城镇贫困突出表现为：贫困的过程性和贫困人群的低素质性。所谓贫困的过程性是

指城镇贫困问题的发展、变化和加剧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展开而出现、加剧，也将随着社
会转型的完成而减少并将最终消失。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
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逐步高度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

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伴随着这些变化必然出现一批失业和下岗人员，同时还

会出现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不公，再加之以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城
镇贫困问题必然出现并加剧。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农

民大流动也逐渐强化，盲目流入城镇的农民甘渐增多，逐渐出现了城镇农民工贫困人口，并在
城镇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中的特定区域形成了农民工集中的棚户区，并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

蔓延趋势。而所谓的贫困人群的低素质性则是指失业和下岗人员多数为文化技术素质较差，
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以及病、残、伤、孤等本来就低素质救济对象，同时还指盲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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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镇的农民所具有的文化素质水平也不适应城镇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城镇贫困人群的低素

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转型对贫困带去的冲击，对城镇贫困的发展加剧具有推波助
澜的作用。

本世纪末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要做好消灭城镇贫困需要实现城镇扶贫工作的深
刻转变。①加深对消除城镇贫困的认识。消除城镇贫困任重而道远，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消除

农村贫困。消除城镇贫困既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
证。也是保证改革与发展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②由道义扶贫向制度扶贫转

变[7]。由道义扶贫向制度扶贫的转变，意味着对政府来说扶持贫困人口不仅是出于道义上的
自愿选择，它还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公民和民间组织的扶贫，政府的扶贫具有制度

保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经费，而且还有一套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来指导和约束这些机构
的活动和经费的使用。③由救济性扶贫向以开发性扶贫为主转变。社会救济工作的对象是那

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人和家庭，以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冲击而
暂时陷入贫困状态的个人和家庭。但是由于城镇贫困形成的过程性特征和低素质性特征，实
行开发性扶贫更重要，主要是人力资源的开发，而核心则是“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鉴于上述认

识，90年代我国城镇反贫困战略措旋应由以下几个部分共同组成。
1．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

进一步健全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呼

唤，也是保证改革和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城镇贫困程度虽然较之于农村贫困
要轻，但由于城镇人口集中，人际交往较多，因此贫困问题产生的社会摩擦、震荡的影响远比农

村更显得重要。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应注重保底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否则社会上就
会有一些人的基本生活无着落。面向城镇贫困人口中拥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开发性(以人力资

源开发为主)扶贫，虽然能使这部分人和家庭贫困状态得到缓解，但却不能使病残人、老年人、
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和家庭摆脱贫困状态，而且还会有许多人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
冲击等原因，要暂时地或永久地陷入贫困之中，因此面向这类贫困人群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就

成为反贫困战略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81

为贫困者提供基本生活安全保障，既是政府应履行的职责，也是贫困公民(收入低于安全
保障)应享受的社会权利。在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

“要逐步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助城市贫困人口解决生活困难。”消除城镇贫困人
口的战役已经开始。继上海1993年6月1日首开我国实行贫困线制度之先河，紧跟其后，厦

门、海口、青岛、广州、深圳、大连、福州、无锡等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贫困线制度。目前，还有20

多个城市的贫困线制度也在酝酿之中，见表2。
表2 我国已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城市(截止1996年3月)

序号 城市名称 标准(人民币元) 序号 城市名称 标准(人民币元)

1 上海 120 11 北海 130

2 厦门 220 12 桂林 120

3 青岛 96 13 柳州 120

4 福州 150 14 海口 170

5 大连 155 15 沈阳 85

6 广州 200 16 本溪 150

7 无锡 120 17 抚顺 120

8 梧州 110 18 丹东 70

9 武汉 120 19 锡山lOO

10 南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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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北京、天津、成都、南京、合肥、哈尔滨、长春、拉萨、乌鲁木齐等20多个城市正在积极调研，制定方案，准备出台政策；

2．本表中有些地区实行资金与政策配套措施，或资金与政策、实物配套措施，故最低标准显得低些。

资料来源：<社会信息文荟>，1996年第7期(半月刊)

2．开发人力资源，实施再就业工程。

失业往往导致贫困，解决好失业和下岗待工以及破产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将成为消除城镇

贫困的主要途径。“发展是硬道理”。首先要抓紧解决国有、集体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力争做到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不容忽视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的社区服务业

及街道经济的发展，街道经济和社区服务业一般都以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主，具有经营机

制灵活、新生长点多的特点。其就业容量和潜力巨大，充分发挥街道经济就业“蓄水池”作用，

以缓勰城镇失业和贫困问题。而城镇贫困人口群的低素质特点，要求在开发人力资源实施再

就业工程中搞好智力和技术扶贫，把培训人才、下岗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及缓解贫困三者相结

合。目前，下岗和失业人员多缺少一技之长，或多为普通工人，技术程度低，为此要加强职业培

训，让下岗和失业人员多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增加其就业可能渠道。此外，还要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下岗和失业人员面向社会择业，自谋生路，务实就业。

3．合理调控农民进城，实现人口流动有序化。

农民进入城镇就业，虽然对城镇发展具有诸多有益的作用，但也增加了城镇人口的就业压

力，还把贫困带进了城镇之中。因此要对农民进城设立相应的“经济门槛”，加强城镇单位使用

农民工的宏观调控。现在城镇中确有一些单位和企业，一方面招用大批外地农民工劳动力，一

方面又有大量本单位本企业职工下岗待工，加大了“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难度，加重了城镇贫困

人口的贫困程度。为了使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处于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应要求用

人单位和企业同样承担所使用的外来劳动力的各种社会保险。一方面可以保障外地民工的合

法权益，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城镇贫困人口；另一方面提高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成本，为企业平

等用工创造了条件，从而鼓励企业多用城镇劳动力，为农民有序流动创造一种环境条件。

4．多方动员，协调努力。

政府在关注城镇贫困问题，采取最低保障贫困线制度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对城镇居民日常必需品的物价上涨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实行严格的动态监控，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居民收入分配过分不公的差距等；同时，还要广泛发动

社会力量，弘扬互助精神，推动全社会参与扶贫帮困，慈善机构、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都可以发

动和参与进来，共同协调动力，最终消除城镇贫困人口，走出城镇贫困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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